


《安全生产法》是 2002 年制定的，于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过两次修改。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

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的决定》，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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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部分



•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既是新实际、新情况的结合与回应，也是对权责关系、
惩戒标准的升级与适配，既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对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维持法律威慑力、影响力、引导力的必要举措。

《安全生产法》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对依法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法治保障作用，为安全
生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的修改背景和意义01



2第二部分



《安全生产法》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对依法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预
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法治保障作用，为安全生产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四个进一步

·工作原则·

 进一步完善安全生
产工作的原则要求。

·主体责任·

进一步强化和落实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体责任。

·监管职责·

进一步明确地方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

·处罚力度·

进一步加大对生产
经营单位及其负责
人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工作的原则要求
 为加强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三个必须”原则。规定安全生产工作应当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 进 一 步 强 化 和 落 实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主 体 责 任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一是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标准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

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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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一 步 强 化 和 落 实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主 体 责 任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二是强化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

应管控措施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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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一 步 强 化 和 落 实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主 体 责 任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三是加强从业人员心理疏导和精神慰籍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

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 进 一 步 强 化 和 落 实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主 体 责 任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四是强制执行高危行业（领域）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规定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属于国家规定的高危行

业、领域（八大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具体范围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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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一 步 明 确 地 方 政 府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职 责

ü 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

ü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监管的机构及其

职责，加强监管力量建设，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实施重大安全风险联防联控。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一是强化领导责任



• 进 一 步 明 确 地 方 政 府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职 责

ü 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工作，依据法定职责对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二是厘清有关部门在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方面的职责



• 进 一 步 明 确 地 方 政 府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职 责

ü     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对失信行为的生产

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采取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暂停项目审批、上调有关保险费率、行业或

者职业禁入等联合惩戒措施。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2

三是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修改完善内容04

  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第一，在原安法规定的基础上，普遍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对生产安全事故

的处罚标准由原安法规定的20万元至2000万元提高到30万元至1亿元。同时，对违法

行为的处罚条款由原规定的“可处”修改为“并处”。

1

第二，增加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改正且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的，监管部门可以按

日连续处罚。
2

第三，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等问题，加大对违法行为恶劣的生

产经营单位关闭力度，依法吊销有关证照，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
3



3第三部分



• 建议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及各管委会机构组织专题学习，市内主要媒体

进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学习贯彻氛围。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有关贯彻落实建议03

认真贯彻学习新《安全生产法》精神



• 《安全生产法》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础法律。

建议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应充分利用这次修法契机，加强安全生产法治宣

传，让《安全生产法》更加深入人心，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法治素养，

强化全社会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学好、用好《安全生产法》的浓

厚氛围，依法推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有关贯彻落实建议03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 这次《安全生产法》修改，从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等方面作了规定，对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提出了明确要求。建议将新《安

全生产法》的实施情况列入日常监督检查，切实将《安全生产法》落到实处、落到基层，

保证《安全生产法》有效贯彻实施。

新修订《安全生产法》有关贯彻落实建议03

加强法律贯彻实施




